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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背景

n 地块区位
本次调整LC(B)-10号街坊位于老城片区，海棠路南侧、

叮咚街西侧以及陕西街东侧。

老城片区位于大渡河、岷江、青衣江三江交汇处，背

靠城市绿心，东邻大佛片区，位于乐山文旅融合发展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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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背景

n 背景

 在《乐山市市中区2025年度区本级政府投资计划》中，

涵盖了“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提升项目”，该项目涉及

的保护提升范围位于老城片区内。由市中区住建局提出了调

规申请。



调整必要性

   落实《乐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中提出关于历史城区保护与提升的建设要求。

n  保护文化遗产，传承历史文脉
       嘉州古城承载了乐山传统民居和民俗记忆，但部分建筑因年久失修面临损毁，保护项目可修复传统院落、保留“嘉州

文化”基因。

n  提升公服设施配套，践行“文旅兴市”发展战略
       乐山年接待游客数千万，但古城文旅配套不足。通过街区业态提升，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，带动消费。

n  推动城市更新，提升城市品质        

       历史街区基础设施老旧，改造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，同时保留“原真性”，避免“千城一面”。



n 调整范围

本次规划调整范围北至海棠路，东至叮

咚街，南至县街-府街，西至金花巷-月咡塘

街-乐山文庙--游泳池巷。

涉及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C(B)-

10-d、e、f、g和LC(B)-10-s、t、u等7个

地块，面积共约6.77公顷。

调整地块现状概况
调整范围示意 老城控规



n 现状建设情况及权属
本次调整范围内以居住、机关团体、公园绿地、文

化、商业用地为主，现状土地权属主要涉及政府机关、

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地，拆除区域已征收。

涉及单位包括：乐山水产站、乐山水利局、乐山市

工商银行、乐山市图书馆、乐山市文化局等。

调整地块现状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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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调整内容

n 用地布局对比
       1、调整公园绿地及广场的布局形态；2、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兼容居住；3、地

块划分有调整（增加一个地块）。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作同步调整。

调整前 调整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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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调整内容

n 拟调整方案指标对比

调整前

地块编号 用地
性质

面积
(ha) 最大容积率最大建筑密度(%) 最小绿地率

(%)
建筑限高

(m) 配套设施及备注

LC(B)-10-d R2 0.66 1.6 25 35 24

LC(B)-10-e R2 1.28 1.6 25 35 24

LC(B)-10-f G1 0.29 — — 85 —

LC(B)-10-g G3 0.29 0.3 15 10 10 配建公厕、基站

LC(B)-10-s A2 2.68 1.2 40 30 18

LC(B)-10-t A7 0.05 — — — — 县级文保：叮咚
井

LC(B)-10-u G1 1.53 — — 85 —
配建地下停车场；
配建公厕；配建

基站

本次调整对LC(B)-10街坊的其余地块未做改变，不用进行指标对比。

调整后

地块编号 用地
性质

面积
(ha) 最大容积率 最大建筑密度

(%)
最小绿地率

(%)
建筑限高

(m) 地块兼容 配套设施及备注

LC(B)-10-d 0701 0.76 1.6 25 35 18

LC(B)-10-e
0901

1.17
1.6 50 20 18

选择性兼容，
可兼容0701

建筑檐口高度控
制18 米

0701 1.6 25 35 18

LC(B)-10-f 1401 0.38 — — 85 —

LC(B)-10-g1 1403 0.13 0.3 15 10 10 配建公厕、
基站

LC(B)-10-g2 1403 0.07 0.3 15 10 10

LC(B)-10-s 0803 2.68 1.2 40 30 18

LC(B)-10-t 1504 0.05 — — — — 县级文保：叮咚
井

LC(B)-10-u 1401 1.44 — — 85 —
配建地下停车场；
配建公厕；配建

基站

LC(B)-10-v 1403 0.09 0.3 15 10 10

本次调整对LC(B)-10街坊的其余地块未做改变，不用进行指标对比。

Ø 将原控规用地性质按照《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进行分类。
Ø 建筑限高（建筑檐口高度）为18米，满足历史文化名城限高要求。
Ø 涉及原控规的强条（文化、公园绿地、广场用地）面积保持不变。
Ø 其他性质用地指标保持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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